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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强化中化石油广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石油”或“公

司”）成品油全环节损耗管理体系，细化损耗管理流程，提高成品油损耗管理水平， 

实现降本减费，依照《中化石油销售有限公司成品油损耗管理办法》，特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化石油广东有限公司。具体油品包括各类车用汽油、

柴油、乙醇汽油、燃料油、变性燃料乙醇、组分汽油等，不包括喷气燃料、液化石

油气和其它军用油料。  

  

第二章 定义与职责  

第三条 广东石油全环节损耗管理包括全部物流运输（水路运输、公路运

输、铁路运输、管输）环节的损耗以及油库保管和加油站运营环节的损耗。  

（一）物流运输损耗：物流运输损耗是指供货单位发货数量与油库（油站） 

验收数量之差，按运输方式分为水路运输损耗、公路运输损耗、铁路运输损耗、

管输损耗。  

（二）油库保管损耗：油库保管损耗是指从油品验收计量入库开始，直到油

库发油后的整个过程中发生的损耗之和，包括油品储存损耗、内部输转损耗、清

罐损耗等。  

（三）加油站运营损耗：加油站（船）运营损耗是指收入量减去发出量所得

出的账面库存与油罐实际盘点库存的差额，收入量是指经承运方与卸油员双方确

认的验收数量，发出量是指加油机的销售数量。加油站（船）运营损耗包括日常

保管、发油过程中发生的损耗、因油站卸油温度与销售油品温度不一致引起的数量

差异等，不包含运输损耗。  

第四条 水路运输损耗、管输损耗由经营计划部负责管理，油库保管损耗、公路运

输损耗由供应链部负责管理，加油站运营损耗由自营站运营部负责管理，铁路运输损耗

由运营支持部负责管理。  

（一）经营计划部：负责广东石油水路运输损耗、管输损耗的日常管理，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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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运输损耗、管输损耗情况进行月度跟踪及考核，并对异常损耗进行调查处理。  

（二）供应链部：负责广东石油油库保管损耗、公路运输损耗的管理工作，

对相关环节损耗进行考核、评价、检查，并对异常损耗进行调查处理。供应链部

协助经营计划部进行管输损耗的管理，提供库内转罐损耗的相关数据。 

（三）自营站运营部：负责广东石油自营加油站运营环节损耗管理，指导自

营加油站运营环节油品损耗交接界面、计算规则、统计口径标准化等，对自营站运

营环节损耗进行考核、评价、检查，并对异常损耗进行调查处理。 

（四）运营支持部：负责广东石油铁路运输损耗的管理工作，对相关环节损

耗进行考核、评价、检查，并对异常损耗进行调查处理。运营支持部协助经营

计划部进行管输损耗的管理，提供销售端损耗的相关数据。 

（五）财务部：根据销售公司标准化财务流程（附件 1）相关内容完成账务

处理。  

第五条  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负责成品油物流运输、油库保管、加

油站运营、数量盘点等的管理部门对相关环节损耗实行对口管理， 对实物流转全过程

数量进行监督、控制。由经营计划部牵头制定损耗管理办法，并参照中石化标准对

各损耗发生环节制定损耗上限标准，做好全环节损耗管理。  

  

第三章 各环节损耗管理  

第六条   水路运输损耗：水路运输损耗是指供货单位发货数量与水路运输

到收货油库验收数量之差，水路运输损耗量=供货单位发货数量-到库验收数量， 

水路运输损耗率=水路运输损耗量÷供货单位发货数量×100%。  

（一）经营计划部对水路运输损耗进行管理，负责成品油水路运输过程中损

耗的审核和确认，需建立水路运输损耗台账，包括但不限于时间、合同号、品号、

原发量、实收量、损耗量等。  

（二）水路运输损耗超过合同约定损耗部分，应按合同办理索赔。  

（三）水路运输损耗申报处理需持有有效凭证，如原始出入库单据，超耗时

按合同约定损耗申报，超耗量需记录；未超耗时应按实际损耗申报，合同约定损

耗只作参考量。水路运输原始单据需建立档案留存。  

第七条   公路运输损耗：公路运输损耗是指供货单位发货数量与公路运输

到油库（油站）验收数量之差，公路运输损耗量=供货单位发货数-到库（到站） 

验收数量，公路运输损耗率=公路运输损耗量÷供货单位发货数量×100%。  

（一）公路运输的实际损耗按车次计算，需建立公路运输损耗台账，包括但

不限于时间、车牌号、发出炼厂（油库）、接收客户、损耗量、损耗处理情况等。  

（二）公路运输损耗超过合同约定损耗部分，应按合同办理索赔。  
（三）公路运输损耗申报处理需持有有效凭证，如原始出入库单据，超耗时

按合同约定损耗申报，超耗量需记录；未超耗时应按实际损耗申报，合同约定损

耗只作参考量。公路运输原始单据需建立档案留存。  

第八条 铁路运输损耗:铁路运输损耗是指供货单位发货数量与铁路运输到

站后罐车验收数量之差，包含仓储合同约定的发货固定损耗，运输损耗量=发货量

-到站后罐车验收数量，运输损耗率=运输损耗量÷发货数量×100%。  

（一）铁路罐车运输损耗按批次计算，建立铁路运输损耗台账，内容包括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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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限于时间、合同号、品号、原发量、实收量、损耗量等。  

（二）铁路运输损耗超过合同约定损耗部分，应按合同办理索赔。  

（三）铁路运输损耗申报处理需持有有效凭证，如原始出入库单据。超耗时

按合同约定损耗申报，超耗量需记录；未超耗时应按实际损耗申报，合同约定损

耗只作参考量。铁路运输原始单据需建立档案留存。  

第九条 管输损耗:管输损耗是指供货单位发货数量与管输到收货油库验收

数量之差，管输损耗量=供货单位发货量-油库实收数量，管输损耗率=管输损耗

量÷供货单位发货量×100%。  

第十条 油库保管损耗：油库保管损耗是指从油品验收计量入库开始，直到油

库发油后的整个过程中发生的损耗之和，包括油品储存损耗、内部输转损耗、清罐

损耗等。油库保管损耗量=月初库存量+本月入库量-本月出库量-月末库存量，油

库保管损耗率=油库保管损耗量÷（月初库存量+本月入库量）×100%。  

（一）建立油库保管损耗台账，包括但不限于油库、油品类型、库容、在库

量、入库量、出库量、损耗量等。  

（二）油库盘点参照《中化石油广东有限公司油库盘点管理办法》执行。 

第十一条 加油站运营损耗  

（一）加油站应定期根据损耗情况结合加油机和液位仪分析油罐容积表的准

确性，及时排查并消除因为地罐倾斜变形等导致的容积表失准，确保地罐容积表

准确。安装液位仪的加油站必须确保液位仪精准、可靠，并按照液位仪数据进行

日常班组库存交接及月末油品盘点，定期进行手工计量并与液位仪计量结果进行

比对，如果手工计量与液位仪计量油高误差超过±4mm，应及时进行液位仪报修

调校，确保液位仪计量准确。  

（二）加油站采取罐车计量V20（标准体积）进行收卸油验收交接、班组库

存交接、月末库存盘点等油品计量管理。  

（三）加油站收卸油记账的收入量以油站验收交接的V20（标准体积）数量

为准，并如实记录收卸油相关的出库原发数量、油站验收数量、油温、密度等

计量数据，对伪造篡改计量数据的行为严肃追究责任。 

（四）加油站运营环节按照“升进升出”的原则管理损耗，零售运营环节损

耗以加油站月度盘点结果为准，对于异常损耗应及时调查原因并组织改善。  

第十二条 损耗跟踪分析  

各部门要根据各环节损耗管理要求做好全环节损耗跟踪分析，按月上报成品

油损耗管理台账（附件 2），并形成月度分析报告。  

  

第四章   各环节损耗处理 

第十三条 各环节成品油损耗处理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损耗应按物流运输（水路、公路、铁路、管输）损耗、油库保管损耗

和加油站运营损耗三个环节进行确认，不得随意改变损耗发生环节，不得将各环

节损耗合并确认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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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置各运输环节的合同约定损耗，对实际发生的损耗应严格按照损耗

确认的标准，分合同约定内、超合同约定和非正常损失（由于不可抗力发生的意

外损失，如自然灾害等）进行确认，不得随意混淆处理。  

（三）各环节发生的损耗和溢余应单独确认和处理，不得将损耗和溢余互相

抵消后处理。  

（四）油品运输损耗应按批次确认处理，油库保管损耗、加油站运营损耗应

按月确认并处理，确有原因不能按月处理的，一季度必须处理一次。当年的损耗

必须在财务年终结算前处理完毕。  

  

第五章 督查与考核  

第十四条 各部门需对上报数据负责，凡与事实不符的，追究有关部门和

人员的责任。对于违反计量法律、法规、管理制度，造成经济损失的，将对有

关单位和人员进行严肃处理。  

第十五条  公司对各部门损耗管理情况进行监督和不定期检查，对油库、

加油站实物盘点进行不定期抽查，对异常损耗进行调查、处理。  

第十六条  各环节成品油损耗上限设定如下： 

（一）水路运输损耗上限设定为：海船装货港岸罐至卸货港岸罐2.5‰，

内河船装货港岸罐至卸货港岸罐2.5‰，内河船拼装与分卸装货港岸罐至卸货

港岸罐3‰。 

（二）公路运输损耗上限设定为：柴油2‰，汽油3‰。 

（三）管输、铁路运输损耗上限设定为：柴油2‰，汽油3‰。 

（四）油库保管损耗上限设定为：柴油2‰，汽油3‰。 

（五）加油站运营损耗上限设定为3‰。 

公司根据每月损耗台账进行年度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各部门年度绩效考核

的重要依据。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广东石油经营计划部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 中化石油销售有限公司标准化财务流程（第五章：库存盘点与核 

对流程，第六章：损耗处理流程） 

2. 中化石油销售有限公司成品油损耗管理台账 


